教务处

1、学生证、校徽补办流程


       学生本人填写《上海外国语大学本科生学生证补办申请表》


由所在院（系）办公室

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按规定时间凭此申请

到教务科补办

注：
一、补办时间：
每月20日（如逢周六周日，则顺延至下周周一）

二、办理地点：
松江校区行政楼207室（教务处教务科）
三、所需材料：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学生证补办申请表》一份、一寸相片一张，五元钱工本费。

2、在读证明和成绩单办理流程


学生本人填写《上海外国语大学全日制本科在校生在读证明及成绩单办理申请表》



      由学生家长签署意见



由所在院（系）办公室

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按规定时间凭此申请

到教务科办理

注：
一、办理对象：

我校在读本科生

（离校毕业生请前往虹口校区综合档案室办理成绩单和学历证明）

二、办理时间：

每周一下午1：00——3：30；每周三上午8：30——11：00

三、领取时间：

自办理之日起一周后在同一时间段、凭收据领取

四、办理地点：

松江校区行政楼207室（教务处教务科）

五、办理须知：

1、如果学生因出境出国需要办理中英文成绩单，请家长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全日制本科在校生在读证明及成绩单办理申请表》中的“家长意见”一栏中注明因出境出国引发的责任由何人承担，与学校无关。

2、领取成绩单时请务必认真核对中英成绩单上的所有信息（包括姓名、学号、专业、绩点、课程名称、学时、分数等）是否对应并准确无误。

3、 确认无误后方可封装并加盖骑缝章。未经封装的中英文成绩单翻译件带离本楼后，将不予重装、不予补盖骑缝章。

4、 由申办学生核对确认后的材料再出现问题，本处概不负责。

3、成绩核实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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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办理时间为开学后一个月内，逾期不予受理。
4、选课流程

附加《上海外国语大学本科生网上选课指南》
5、借用公共教室流程


借用人填写《上海外国语大学公共教室借用申请单》


借用人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凭此申请单到教务科申请

由教务处出具《教室借用单》



将《教室借用单》交教学楼楼管处

6.1 本科生办理休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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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本科生办理退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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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科生办理复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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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毕业生毕业资格、授予学位资格审批流程
















9、插班进修流程












注：

1、 进修生可在每学期期末致电教务科，了解下学期插班进修名额。

2、 进修生自行安排住宿，如无法解决，教务科可以视情况予以住宿介绍。

3、 进修生必须在开学第一周的工作日内办理报到手续并缴纳相关费用，逾期不予受理。

4、 进修生新生报到时，请务必带好各种身份证明证件，以及三张一寸照片。

5、 在校进修生第二学期如想继续学习，必须在第一学期结束前一周到教务科进行保留登记，否则第二学期进修名额不予保留。































学生在办完离校手续后向所在院（系）领取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校长办公室盖章





主管教学的校长审批





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报教务处长审批





院（系）主管教学的领导和学位委员会审核签字，院（系）盖章后送教务处教务科审核





院（系）教学秘书填写毕业生授予学位名单，对不符合毕业或授予学位条件的学生要注明原因。一律用黑色墨水笔填写，要求正确无误





院（系）教学秘书根据学生历年成绩单及论文完成情况，经核实后盖章并请主管教学的院长（或系主任）签字盖章





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合格并取得规定学分的具有学籍的学生















































学习完成后，由教务科出具成绩单，如成绩合格，教务科提供进修证明








学生跟班上课





由院系安排专业、年级、班级，并告知学生课程表和所需教材





学生凭教务科出具的通知单到院系报到





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学生到教务科办理报到手续，由教务科出具缴费凭证到校财务处缴纳进修费





每年1月上旬和6月下旬向教务处教务科申请下学期插班进修名额，并进行预约登记














